
滨农学字〔2023〕6 号

★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激励和调动广大农业科技人员的积极性，促进农

业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，根据滨州农学会《滨州农业科学技术

奖奖励章程》的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第一届滨州农业科学

技术奖申报推荐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（一）科技进步奖

1.科技成果应立足产业需求，来源于实践，应用于生产，

能为生产实际服务，尤其是研究当前农业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

的科技成果。要求整体技术推广应用至少满 2 年，即项目应当

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整体技术应用。鼓励原始创新成

果申报，杜绝拼凑或中间成果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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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成果完成单位必须是独立法人单位，每项成果只能通过

一个推荐单位推荐；同一人同一年度限申报两项。

3.成果完成人一等奖不超过 12 位，二等奖不超过 9 位，

三等奖不超过 6 位；完成单位一等奖不超过 9 个、二等奖不超

过 7 个、三等奖不超过 5 个。

（二）青年科技奖

1.拥护党的领导，热爱三农，具有“创新、求实、协作、

奉献”的科学精神，恪守科学道德，学风正派，品行端正。

2.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：

（1）在农业基础与前沿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、创新性的

成就和做出突出贡献，对学科发展起到推动作用；

（2）在农业应用研究领域取得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和

做出贡献，并取得显著应用成效；

（3）在农业农村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与产

业化中取得突出成绩，产生显著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；

（4）在农业农村经济等领域取得高水平创新性成果，业

绩突出，具有较大发展潜力。

上述成果应主要在国内取得，被推荐人应为科技成果的首

要贡献者。

3.男性候选人不超过 40 周岁（198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），女性候选人不超过 42 周岁（1982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

生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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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秀创新团队奖

要求科技道德素质过硬、创新贡献重大、团队效应突出、

引领作用显著，能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发展与创新的科

学研究群体，应在近 5 年内（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

31 日）取得过重大科研成就，成果转化与产业贡献突出。

滨州农业科学技术奖常设奖项为科技进步奖，一等奖不超

过 10 项；二等奖不超过 20 项；三等奖不超过 30 项。对有特

大贡献、产生巨大效益和影响的农业科技成果，可视情况授予

特等奖。青年科技奖、优秀创新团队奖等奖项不超过 10 项。

滨州农业科学技术奖实行归口推荐，不接受非推荐单位和

个人的推荐。推荐单位为滨州农学会各理事单位、团体会员单

位、市县级相关科研教学推广单位。

申报科技进步奖、青年科技奖、优秀创新团队奖的成果或

个人（团队），按照要求提交申报书和相关材料，推荐单位负

责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进行审核。

（一）推荐意见

1.推荐成果的遴选。为确保将优秀的成果推荐上报，各推

荐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推荐机制，本着公开、公平、

公正的原则，组织专家进行择优遴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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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推荐成果的公示。推荐单位推荐成果须通过网络或书面

形式进行公示。成果前 3 位完成人申报前也须在所在单位进行

公示。公示时间不少于 5 个工作日，经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

但经核实处理再次公示无异议方可推荐。

3.推荐单位意见。各推荐单位必须将推荐工作的组织实施

情况在推荐单位意见中予以说明（包括成果遴选、专家择优评

审情况、推荐数量、公示情况等），纸质版需加盖公章。

（二）申报材料

1.科技进步奖：请申报单位按照要求填写推荐书，完成后

由推荐单位进行审核，并签署推荐单位意见。申报材料包括推

荐工作报告（由推荐单位出具，内容主要包括组织推荐、公示

等情况）、汇总表、推荐书及其附件材料（装订成册）纸质版

1 份和汇总表 1 份，同时提交 Word 版和 PDF 扫描版。

2.青年科技奖和优秀创新团队奖：请申报单位按照要求填

写推荐书，申报材料包括推荐工作报告（由推荐单位出具，内

容主要包括组织推荐、公示等情况）、汇总表、推荐书与证明

材料（包括重要成果、成绩、奖励证书、发明专利、论文著作、

活动图片等）（装订成册）纸质版 1 份和汇总表 1 份，同时提

交 Word 版和 PDF 扫描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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